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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權益促進會主席  

李迦密博士

去年政府依據事先張揚的「錢跟
人走」概念，在施政報告內提

出社區照顧服務（服務）的想
法，其後又發表香港大學的顧問報
告，為開展服務的試驗計劃護
航。政府在給予立法會的文件中聲
稱，要成功推行服務，必須鼓勵
不同類型的服務提供者，包括私營
營運者加入市場，可見服務的推
行，代表政府在長者服務私營化的
道路上，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消費者主權」的誤解

私營化的理念流行於八十年
代的歐美，意指在公共服務上多利
用私人市場的力量，減少政府的責
任及開支，又強調「消費者主權」，
即假定消費者可透過購買力量去影
響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消費者如不
滿意，大可以用腳投票，購買其他
提供者的服務，使服務質素差者受
到懲罰；故此，消費者的選擇可提
供誘因予提供者去提供最佳的服
務，或以更低廉的價格提供服務，
以吸引消費者的垂青。

政府的服務文件亦反映這種
思路︰「……錢跟使用者走……讓他
可選擇最切合本身需要的服務提供
者、服務種類及服務組合……服務
計劃將促使市場更具彈性及多元
化。服務提供者亦有誘因改善服務質
素，並更能回應使用者的需要。」

私營化未見改善服務

其實社會服務私營化在香港
並非新生事物，政府似乎也特別
「眷顧」老人，很多私營化的措施
都是先給長者「享用」。早在服務
前，政府已先後在長者服務中推
行多項私營化措施，例如私營安老
院買位計劃、服務外判、合約院舍
等，而私營安老院（私院）在整個

長者服務的提供上，更扮演十分吃
重的角色。

政府一向認為私院也是院舍
服務供應的一部分，在全港七萬多
個宿位中，私院佔了五萬個，達總
數七成之多；故此，政府認為她不
需要承擔提供全部院舍的責任，且
相信透過私院間的互相競爭，可以
改善服務。但私院質素參差，人手
不足、工作失誤、剝削員工、虐待
長者的個案時有發生，成為傳媒及
公眾的關注點，已是鐵一般的事
實，如果市場力量真能發揮作用，
就不應出現如此局面。歸根究底，
還是因為長者住院需求大，資助院
舍又供不應求，私院根本不愁生
意，故此沒有太大誘因改善服務。

另一方面，根據勞工福利局二
零一一年的數字，有接近七成半住
在私院的長者正在領取綜援，總數
達二萬八千人。長者領取的綜援，
實際上成為支付給私院的院費，如

果我們將這些綜援視為「另類服務
」，長者大可以發揮「消費者主
權」，「錢跟人走」，轉往另一間
院舍，使服務欠佳的院舍受到市場
力量的懲罰，繼而受到淘汰。但事
實上，這情況未見發生，私院收取
低院費，提供低水平的服務，仍然
可在市場繼續生存。對很多經濟學
家來說，「消費者主權」只是一個
理想而非現實；因為經常存在「市
場失效」的可能，即市場無法有效
配置資源，發揮汰弱留強的作用。
私營安老院現今狀況，正是市場失
效的最佳例子。

「慳錢」方針
被迫使用次等服務
更嚴重的是，政府當年訂立安

老院條例以監管院舍的質素，但又
擔心私院大量倒閉，政府可能被迫
接手而投鼠忌器，故意將立法標準

訂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使大部份私
院都能勉強過關；但十多年來，標
準未見有公開檢討，無形中在法例
上認可了私院的服務可以繼續維持
於低水平，不必作出改進。

為了縮短長者輪候入住資助
安老院的時間，政府又推出買位計
劃，向私院購買宿位以補充長期不
足的資助宿位，但其實背後仍是以
「慳錢」為原則。一位前高官就曾
不諱言私院買位比由非政府機構營
運的資助院舍便宜三成，政府更不
需要承擔建築開支，故此希望大力
擴展私院買位計劃。諷刺的是，輪
候院舍的長者或家人也懂得運用市
場力量，發揮「消費者主權」，他
們寧可選擇輪候時間達三十三個月
的資助院舍，也不願意以九個月的
較短時間，入住買位計劃的宿位。
而迫不得已才使用買位計劃的長
者，相信很大可能是情況較差，需
要較大，必須接受政府投入資源較
少的次一等服務。

長遠規劃為長者謀福

總結以上的討論，可以見到長
者服務私營化不但未能解決服務不足
及提升服務質素，反帶來更多的問
題；市場力量及「消費者主權」均不
足以作出監察及制衡，私院的例子已
可見一斑。現時，政府在社區照顧
方面推出服務，情況會比院舍服務
私營化來得更壞。因為社會上仍未有
足夠數量且具一定質素的服務、沒有
有效的質素監管機制、沒有充分可信
任的資訊供用者作出選擇，而資助
的數額是否足夠讓長者購買具質素、
能充分照顧其需要的服務，更是未知
之數。故此，我們認為政府與其花
費資源及時間推行服務，不如盡快
搞好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及投入足
夠資金，擴展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及
院舍服務，才是香港長者之福。◆巧　竹


